
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连）交易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30 日作出董事会决议。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本着勤勉尽责的态度，客观公正的原则，

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本次董事会的有关资料，现就本次董事会审议的与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连）交易相关事项，基于独立判断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的加期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

经审议，我们认为：

我们一致同意将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上海华力微电子有限

公司审计报告》、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华虹半导体有限公

司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及审阅报告》用于本次交易的信息披露并作为向监管部门提交的申

报材料。

二、关于《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经审议，我们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的具体情况，公司董事会根据更新审计基准日后的审

计报告和备考审阅报告对《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进行了修订和更新，并将根据监管机关审核



意见进行相应补充、修订（如需）。相关草案及其摘要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具备可行

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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